	建设

单位
	  名称（公章）
	沈阳恒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设计

单位
	     名称（公章）
	广州市住宅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

	
	项目地址
	沈阳市沈河区友好街7号
	联系人
	刘静
	
	资质等级（建筑、规划）
	甲级
	联系人
	姜娜

	
	开发资质证号
	2101032018020157574
	联系电话
	18742496795
	
	设计资质证号
	A144019589
	联系电话
	010-58767777

	建设用地面积（㎡）
	29250.1
	商业面积（㎡）
	103368.99
	商业比（%）
	47.10

	总建筑面积（㎡）
	303675.91
	地上（㎡）
	216546.07
	基底面积（㎡）
	12870.04
	建筑密度（%）
	44

	
	
	地下（㎡）
	87129.84
	绿地面积（㎡）
	2925.01
	绿地率（%）
	10

	计容建筑面积（㎡）
	219463.45
	地上（㎡）
	219463.45
	容积率
	7.51
	停车位（个）
	1685
	地上（个）
	1

	
	
	地下（㎡）
	0
	栋数
	11
	
	
	地下（个）
	1684

	总建筑面积（㎡）
	地上建筑面积（㎡）
	216546.07
	住宅面积（㎡）
	116094.46
	各配套用房的位置（详见施工图）


	
	
	
	商业面积（㎡）
	103368.99
	物业用房分别位于：C02#东北角1F的局部、C03#西南角1F-3F的局部、C03#中部北侧3F的局部、C04#中部1F的局部。
社区用房位于：C03#东南角1F-3F的局部。
养老用房位于：C03#西南角1F-2F的局部。
卫生服务中心位于：C03#中部北侧1F-2F的局部。
托儿所位于：C01#东南角1F的局部。
垃圾用房位于：C02#南侧1F的局部。

公厕位于：C02#西北角1F的局部。
文化服务中心位于：C03#西侧1F的局部。

室内体育设施位于：C03#中部北侧1F-2F的局部。


	
	
	
	物业用房（㎡）
	655.00
	

	
	
	
	社区用房（㎡）
	1000.00
	

	
	
	
	养老用房（㎡）
	200.00
	

	
	
	
	卫生服务中心（㎡）
	300.00
	

	
	
	
	托儿所（㎡）
	200.00
	

	
	
	
	垃圾用房（㎡）
	140.00
	

	
	
	
	公厕（㎡）
	60.00
	

	
	
	
	文化服务中心（㎡）
	250.00
	

	
	
	
	室内体育设施（㎡）
	300.00 
	

	
	地下建筑面积（㎡）
	87129.84
	地下停车建筑面积（㎡）
	87129.84
	

	
	
	
	地下商业建筑面积（㎡）
	0
	

	        住宅建筑区间         住宅户数   
	60㎡﹤S建≤90㎡
	90㎡﹤S建≤144㎡
	144㎡﹤S建≤200㎡
	200㎡﹤S建
	其它（商业建筑面积等）

	
	0
	0
	421
	143
	商业建筑面积103368.99m2

	配建停车位（个）
	应配建0，实0
	应配建0，实0
	应配建506，实509
	应配建286，实286
	应配建826，实890

	
	说明：总配建车位数1685，项目内各期之间统一平衡


